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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政治建设的四条基本经验(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三、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两大本质特征。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

化最根本就是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如何规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最根本的也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领导党和人民群众

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在谈到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

些指示的实行；党毕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通常只是领导无产阶级的活动，而且领导得如何，要看

本阶级的支持得如何；党不是国家政权，党是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实

现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本身包含着暴力，党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导是靠信任取

得的，信任不是靠暴力取得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关于党和人民群众的

正确关系即“群众路线”的论述，更闪烁绝对真理的光辉：党作为我国最先进阶级的政治上的代表，它

一方面要领导和组织本阶级及其群众为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及其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另一方面要想

实现正确的领导，必须始终不移的贯彻“群众路线”，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负责、相信和

依靠人民群众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真理性认识，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关系的金钥匙。 

  共产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共产党是人民中的领导者。党的领导的唯一目的是反映和凝聚人民群众

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根本和现实利益。

无论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共产党都不应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脱离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利。

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

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

点。”如果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脱离并且把政权这一国家稀有资源据为党产，那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执政

党的本质区别也就消失了。因此，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包含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之中的。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但共产党作为人民中的领导

者和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必然要与人民群众和国家政权发生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也就存在一个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选择和建构是

否科学和正确，对于能否有效的实现党对人民群众和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关系重大。从1949年共和国建



 

立到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经历了1949到1957的“寓党于政”、1957到1979的“以党

代政”、1979到1989的“党政分开”、1989到2009的“以党统政”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状况也大致经历了与党政关系相同的历史时期。党政关系和党民关系最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建国初年

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寓党于民”、“寓党于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比较理想的模式。 

  “寓党于民”就是寓党的领导于“社会自治”之中，也就是党通过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和

有效实施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社会自治”的精义就是实现从国家对社会的强制性管理转变为社会自觉

自律管理。目前国际上“治理”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统治”的概念，也反映的是政府职能的有限性与社

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的大趋势。实行逐渐取代国家的“社会自治”，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真正自由

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对于已

经成为经济和社会依法独立自主的权利主体，党对社会的领导如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上

传下达的组织动员和命令方式，不仅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而且党政组织内部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利益

驱动，使广大干部对党的事业和群众权益负责的动力和活力十分不足。党的领导必须寻找新的社会资

源和有效方式。“寓党于民”在村社一级，就是依法通过完善和有效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党的领

导，也就是党依法组织和落实基层群众的自治权，把熟人社会或市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充分的开发和

利用起来，把群众中的利益代表和精英人物组织和动员起来，让人民群众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

的事自己监督，选自己可信的人来管理，包括困难的说服和思想工作也让群众自己去做。党只是依法

通过组织、完善、支持、保证基层群众自治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党的有效领导赢

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叫作以“民心”换“核心”。“寓党于民”在乡镇一级，

则通过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权转化为群众对党委和政府领导的授权和监督。把“党权”化为“民意”。其

基本方式就是实行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把党对干部的选任和监督与人民群众的授权和评议结合起

来，把对党政干部的升迁和奖惩权实实在在地交到人民群众手中，把党员和群众转化千千万万个上级

党委第一书记，使乡镇领导干部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积极主动负责的兑现竞选承诺

完成任职目标，为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满意积累条件。彻底改变过去干部只对上不对下负责以及缺乏积

极主动对党的事业和群众权益负责的状况，把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全充分的调动起

来。“寓党于民”归根到底是能够调动“群众自治”和“干部自治”两个积极性。这是目前我国地方基层民主

制度创新提供的成功经验。河北青县的“村代会常任制”，成都新都区的“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重庆

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浙江温岭、天台、仙居等地的“民主恳谈”、“五步决策法” “全程参与制”，深圳

南山区的“社区治理双向互动模式”等典型，是提供这些成功经验的代表。 

  “寓党于政”就是寓党的领导于“有效政府”之中，也就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充

分运作实现领导核心作用。“有效政府”理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这不仅是市场失灵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作为提出的必然要求，也表达了民主化进程中国家对政

府有效作为的期待。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应尽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到位，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的固有属性。在集中组织和动员

国家和社会有限资源方面，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有较鲜明的制度优势。这个判断已经被我国现代化建

设创造的奇迹以及我国政府在应对较大的自然灾难和这次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制度机制所证明。在党

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党的领导的实现与没有取得执政权的革命时期的不同在于，作为执政党，国家

政权体现出来的性质和功能实质是党能否实现正确和有效领导的具体体现。“有效政府”不仅仅是对国

家政权的评价，更是对执政党的要求。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反映和凝聚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保

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根本和现实利益，是对党的领导实现方式

是否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的考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是能够保证和实现党的领导科学、民

主、依法、有效的制度形式。这不仅仅体现在人大组织自身能够集中民意和高效率的立法和决策以及

监督等方面，更体现在党领导人民政府以及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体制改革和创

 



新上面，还体现在能够把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权运作的全过程。执

政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充分运作，即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层面当家作主的

实现，也能够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党组和党员代表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更能够实现在宪法制度和

法律框架内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和执政权寓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

规范的国家政权运作效能之中，党的领导和执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充分运作来实

现，人民真正在国家政权层面也觉得，自己国家的事自己选可信的人来作主和管理，自己国家的事自

己监督，难说服的思想工作也能充分发挥自己选出的公职人员的负责精神和能动作用来完成，实现如

老子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一种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达到的理想政治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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